采购需求
1.项目说明
1.1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。
1.2本项目共分为1个标段进行采购。投标人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，包含完成全部施工内容的所有费用，合同存续期间招标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。
[bookmark: c__506004055_]1.项目概况：
改造内容为:第周苑C座（N3）地势低洼，现有室外排水系统无法满足周边排水需求，存在安全隐患，亟需改造。项目对第周苑C座室外排水系统进行改造，增加排水沟、排水管等排水设施。
2.施工内容
详见工程量清单。
3.商务要求
★3.1工期：根据现场情况需要和业主要求，工期50日历天。
3.2付款方式：
（1）合同签订后，施工队伍进场，并正式开工七天后，预付合同价款30%；
（2）竣工验收合格后，支付至合同价款的60%；
（3）竣工资料交付、审计结束后付至结算价的97%；
（4）留结算价的3%作为质保金，质保期执行国家标准。
3.3报价要求：工程量清单要求范围内的全部施工内容，综合单价包含垃圾外运、成品保护、渗漏点排查等。
3.4质量验收：
A．工程验收由甲方和中标人联合在山东大学青岛校区进行，验收条件按照合同规定执行。验收合格后填写山东大学工程验收记录表。
B．中标人应在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用户提出安装场地环境要求，用户负责如电源、水源等安装场地的准备。
C．中标人应提供甲方要求的各种文档资料和中文电子版说明书（比如：材料合格证书、联合验收报告、竣工图纸等）。
3.5保修与维修：
A．保修期执行国家标准。
B．中标人应在验收合格之日起到保修期满前一个月内，进行一次现场全面免费检查，并写出正式报告。如发现问题应负责解决。
C．中标人需提供负责保修服务的部门或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。维修响应一般情况下4—8小时，终身维修。一般问题应在1天内解决，重大问题或其它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应在7天内解决或提出明确解决方案，否则中标人应赔偿相应损失。
D．中标人应定期回访用户。
3.6勘察现场：投标单位自行勘察现场。
3.7售后服务要求：投标人应提供本项目的具体售后服务实施方案。
4.其他要求
4.1投标人在施工期间，需严格遵守招标人的管理和规定，尽可能地减少对招标人正常工作的干扰，特殊情况需提前报山东大学（青岛）相关部门批准后才能进行施工。现场需要厂家二次放样设计部分，均需要经设计单位及建设单位认可方能进场施工。成交投标人需负责本项目采购范围内的统一管理、协调、成品保护，提报相关工程资料，以上内容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采取针对性措施，并作出相关承诺。
4.2报价方式及工程结算办法：
4.2.1投标人报价时需严格按照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填报综合单价及合价。
4.2.2合同价款的结算办法：本合同按综合单价合同形式，合同价款结算时，按综合单价不变的原则，工程量以最终竣工验收审计后的工程量为准。
4.2.3本项目无暂列金。
注：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：
带“★”条款为实质性条款，投标人必须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应，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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